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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111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6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子敬 

肆、出(列)席人員：如出席名單              紀錄：李明錡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前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1 

有關潭子區樂齡學習

中心案，請教育局參

考委員意見，考量長

者夜間外出安全及交

通便利性等因素，不

限於利用學校場地開

設樂齡學習中心課

程，以提高長者長期

參與之動力。 

111年度承辦學校已規劃安排增

加日間校外學習點，可符合委員

之建議。 

教育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依委員建議在工作報

告提供原住民老人比

例等資料。 

已新增相關欄位 社會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會議請邀請民政局出

席並提供老人服務業

務資料。 

本局業於 110年 12月 30日由吳

專門委員代表出席會議。日後依

社會局開會通知出席並提供老人

服務業務資料。 

民政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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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各局處就權責範圍

協助推動防走失業務 

警察局： 

(一)加強失蹤老人協尋工作： 

對於失蹤老人協尋案件，均以單

一窗口立即受理，並調閱路口監

視器影像、手機定位等方式全力

查處；另亦函請各分局轉知所屬

員警，倘於勤務中遇有迷途長

者，應協助轉介至區公所或社福

單位申請愛心手鍊及配戴，以利

身分辨識。 

(二) 積極推動老人防走失服務(指

紋建檔)工作： 

本局積極推動老人防走失指紋建

檔工作，各分局均已全面配置鑑

識人員及指紋活體掃描設備，本

市民眾或團體除可就近前往各分

局(偵查隊鑑識小組)申請捺印

外，於本局網站另有相關表單可

供民眾下載及諮詢，並提供到府

服務或指定地點捺印服務。 

(三) 利用公開場合宣導預防老人

防走失業務： 

要求員警利用勤區訪查、社區治

安會議及社區管委會等集會場合

與犯罪宣導活動推廣指紋捺印及

愛心手鍊等社福資源，宣導全民

查尋網之觀念，並協助發放宣導

資料，指導民眾預防家中老人走

失。 

民政局： 

1.111年 2月 22日於局長交流座談

會書面宣導 45人次。 

2.111年 4月 6日於本局上半年擴大

局務會議書面宣導約 75人次。 

 

警察局 

民政局 

教育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教育局： 

依社會局提供推動防走失相關資訊，

本局配合轉知樂齡學習中心協助張貼

公布欄周知。 

柒、工作報告：略 

捌、報告事項：如會議資料 

發言紀要： 

一、黃委員淑貞：社會局長青行動教室預計 111年度辦理 250班，目前僅有

21班開班，社會局有何策略以達到預計目標？ 

社會局回應：今年因受疫情影響，原預定開班之社區及公寓大廈考量群聚

風險之疑慮而暫停開班，本局將俟疫情趨緩再次輔導依原訂

計畫辦理。 

二、徐明仿委員：有兩點請教，第一，公車若遇站牌有民眾候車時可否向路肩

靠近並放慢速度，以便利長者辨識公車路線。第二，有關預

防失智症的部分，可否結合長者健康檢查進一步分析 B群葉

酸等數值，再結合社區營養師或長照 C據點設計餐食協助長

者補充營養需求。 

交通局回應：有關鄰近站牌放慢速度供民眾辨識路線部分，會要求業者提

醒司機注意乘車服務狀況；另為加強候車民眾與駕駛互動關

係，已陸續在本市公車行駛密集度較高之路廊裝置愛心服務

燈，有乘車需要的長者可在候車亭按服務鈕，公車司機在車

上即可接獲訊息並放慢速度靠站服務民眾；未裝置之候車亭

則可使用臺中公車 APP，透過手機啟動服務燈。 

衛生局回應：有關委員建議失智症預防結合老人健康檢查部分，涉及健康

檢查後續分析項目，將與相關單位討論研議。 

三、林委員素鳳：謝謝社會局整理臺中市原住民老人人口數及比率，可供在地

組織思考如何提供服務滿足其需求。 

四、林委員素蘭：請問運動局體適能促進計畫 47場次之課程如何安排？及運

動指導班目前看起來較集中於海線，有沒有其他區域性平衡

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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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局回應：體適能促進計畫為每週 2次每次 90分鐘的運動課程，會有

前測-體適能促進及系列課程結束後之後測，現階段在本市

各行政區場域都有辦理。另銀髮族運動指導班目前較多在海

線區域辦理，將陸續在山線屯區辦理，預計今年辦理 90場

次以上及參與人次 2,500人次以上。 

玖、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疫情期間暫停聯合稽查，為維護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公共安全因應

之道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局轄管 64家老人福利機構，原訂本(111)年每家至少辦理一次公安

聯合稽查，計有消防局、都發局、勞工局、衛生局等 4局處偕同執

行，截至 4月 13日已辦理 21家「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社會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稽查業務。111年 4月 26日公布住宿式機構禁止探

視，以降低機構住民感染風險，又本市老人福利機構確診增加，正值

疫情嚴峻期，為使本市各老人福利機構專注防疫，降低跨區傳播風

險，自 111年 4月 13日起暫停辦理上開聯合稽查業務。 

二、查本市每年辦理公共聯合稽查係以維護機構公共安全為首要；惟疫情

期間暫停聯合稽查，本局持續針對人民陳情案進行查核，如查核情形

涉風險指標如超收長輩、超設床位或人力不足部分，將視違規程度提

高查核密度，同時透過品質提升計畫，請機構提供書面審查資料，由

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及提供建議；並持續鼓勵機構申請公共安全設備補

助如撒水設備、電路汰換或隔間置頂等設備；本局亦以書面不定期審

查檢視機構人力聘用、收費標準及契約簽約情形等，以維護機構公共

安全。另聯合稽查涉各局處業務者，擬請各局處說明其針對機構公共

安全之因應或管理措施，以維住民就養權益。 

各局處針對機構公共安全之因應管理措施： 

一、 消防局：本局針對人民陳情案件或限期改善場所仍持續稽查及複查；

另老人福利機構為兼顧防疫措施及考量目前本市疫情較為嚴

峻，使消防專技人員有較充分時間檢查，將持續要求是類場

所辦理檢修申報作業，亦請各場所加強例行性防火用電管理

措施、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以確保公共安

全。 



5 
 

二、 都發局：針對老人福利機構建築物公共安全部分，說明如下：  

(一)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每年應定期辦理公安申報作業，

本局目前針對公安申報案件亦有抽複查機制。 

(二)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每年應定期辦理許可證檢查作業，針對逾

期未取得許可證之昇降設備將勒令停止使用。 

(三) 無障礙設施設備：因老人福利機構係屬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條所

定公共建築物對象，其無障礙設施設備依規應要求改善設置，以

符高齡友善環境。 

(四) 疫情期間考量機構住民及同仁安全，暫停現場稽查；惟民眾陳請

或檢舉違規場所倘涉及阻塞及逃生避難安全情事，仍會派員現場

稽核，其餘採例行性書面複查方式。 

三、 勞工局：疫情期間暫停聯合稽查，外籍移工住宿安全部分，於外籍移

工入國後 3月內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進行住宿地訪

視，若個案情節有稽查必要者仍會配合主政機關稽查。 

四、 衛生局：本局及社會局推動 2波「臺中市長照機構 COVID-19『醫』起

守護補助方案」，共篩檢 2萬 1,598人次機構住民，篩檢陽

性住民 1,022位，投藥率 98.9%，降低確診者轉為中重症及死

亡之風險。目前中央推動住宿型長照機構每週發給 2次公費

篩檢，後續本局亦將追蹤篩檢陽性個案並給予投藥，以降低

其轉為中重症及死亡之風險；另聘請防疫醫師至住宿型長照

機構進行感控輔導，針對環境、清消方式及人員著裝進行實

地輔導。 

會後補充說明：本局於 111年 4月 13日收到本府社會局以中

市社青字第 1110050269號函通知，考量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已

有確診案例，疫情嚴峻，本市「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社會福

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稽查業務，自 111年 4月 13日起暫停

辦理，待疫情趨緩後另函通知恢復辦理。本局老人福利機構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項目為感染管制、護理執行、護理站

之急救配備及急救藥品、膳食管理等 4類別。涉及科室含:疾

管科、醫管科、長照科、食安處食品流通組 4科室。 

決議：照案通過，請社會局及其他局處依規定執行機構公共安全之因應或管

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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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臨時動議： 

案由：在社區中確診輕症的老老照顧者或獨居者，可能因確診期間社區及長

照資源無法介入服務而發生危機，建議有相關介入服務機制，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郭委員慈安)。 

社會局回應： 

一、目前社區防疫措施部分有加發 65歲以上長者快篩試劑及施打第 4劑加

強劑疫苗，並輔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長青學苑辦理單位建立通報機

制，依照衛生福利部 111年 5月 26日修正之「衛生福利多元預防社區

式活動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落實防疫措施。 

二、目前累計有 85個據點計 112名長輩及工作人員通報確診；長青學苑至

今有 20區 74人〔學員 48人、老師(含助教) 25人及工作人員 1人〕確

診，本局持續掌控及追蹤服務單位疫情，適時通報相關單位介入服

務。 

決議：請依委員提醒整備相關服務事宜。 

壹拾壹、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